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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28                       证券简称：新世界               公告编号：临2023-005 

      

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未达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定价标

准，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在日常经营中，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含子公司）与上海新

世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界集团”）及其子公司、上海新丸商业运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丸商业运营”）、上海豪都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都大酒店”）等

主体会发生采购、销售商品、消费卡结算、租赁生产、办公场所等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上述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预计 2023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500万元，本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交易金额

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标准，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1 日召开十一届九次董事会会议、十一届九次监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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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陈湧先生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同时，《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后，提交公司十一届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三位独立董事投了赞成票，并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事先了解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

案》及相关资料，经仔细审阅，基于独立董事的判断立场，我们认为此次日常关联交

易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关联董事依法回避了表决，且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未

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2023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事项。 

（三）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

对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3 年度预计

金额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未

经审计)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本次预

计金额

与上年

实际发

生金额

差异较

大的原

因 

采购、销

售商品 

新世界集团及其子

公司 
不超过 1,000  89.43 264.29   

消费卡结

算（待收

新世界

VIP 单用

途储值卡

销售款） 

新丸商业运营 不超过 300  14.42 11.04   

租赁生产

（租金收

入） 

豪都大酒店 不超过 200  24.00 96.00   

合计 不超过 1,500  127.85 371.33   



3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新世界（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湧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上海市九江路 619 号 22 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58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8 年 6 月 15 日 

经营范围：投资、控股、参股、开发、合作，商务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投资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新世界集团总资产 755,013.58 万元，总负

债 369,107.10 万元，净资产 385,906.48 万元，营业收入 21,155.26 万元，净利润

27,647.64 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新世界集团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之股东，公司董事长

陈湧担任新世界集团董事长。 

2、公司名称：上海新丸商业运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一帆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228号 718室，B1B-18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9 年 3 月 8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互联网销

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健身休闲活动；企业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摄影扩印服务；品牌管理；物业管理；软件开发；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设计、代理；数据

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停车场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通讯设备修理；日用产品修理；广告制作；国内贸易代理；针纺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811154372-c1049154981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811154372-c1049154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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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品及原料、照相器材及望远镜、家用电器、钟表、眼镜（不含隐形眼镜）、钟表与计时仪

器、金属工具、日用品、日用玻璃制品、光学仪器、可穿戴智能设备、数字文化创意技术

装备、光学玻璃、日用百货、化妆品、服装服饰、箱包、鞋帽、珠宝首饰、工艺美术品及

收藏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家居用品、仪器仪表、电子产品、体育用品及器材、文具用

品、摩托车及零配件、汽车零配件的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烟草制品零售；食品经营；酒类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歌舞娱乐活

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新丸商业运营总资产 24,333.81 万元，总负债

32,745.20 万元，净资产-8,411.39 万元，营业收入 16,096.56 万元，净利润-5,733.91

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新世界集团的下属子公司 

3、公司名称：上海豪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伟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金陵东路 400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4 年 1 月 20 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住宿服务；餐饮服务；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棋牌室服务；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百货

销售；服装服饰零售；服装服饰批发；鞋帽零售；鞋帽批发；针纺织品销售；建筑材料销

售；卫生洁具销售；家居用品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豪都大酒店总资产 945.79万元，总负债 1,126.79

万元，净资产-181.00 万元，营业收入 295.38 万元，净利润-423.4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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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新世界集团的下属子公司 

（二）关联交易的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关联人信誉良好，具备充分履约的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定价原则及履约安排 

（一）主要内容 

在日常经营中，公司（含子公司）与新世界集团及其子公司、新丸商业运营、豪

都大酒店等发生采购、销售商品、消费卡结算、租赁生产、办公场所等交易事项。预

计 2023 年，公司（含子公司）与新世界集团及其子公司、新丸商业运营、豪都大酒店

等合计发生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500 万元人民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上述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定价原则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开合理的进行，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

符合公开、公允的市场定价原则。 

（三）履约安排 

公司（含子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与上述关联方签订相关业务的合同协议（如需），

当采购、销售商品、消费卡结算、租赁生产、办公场所等交易发生时，关联交易价格、

收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均严格按照双方签署的合同约定执行。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含子公司）与新世界集团及其子公司、新丸商业运营、豪都大酒店等关联

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司日常经营的客观需要，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公

司按照市场公允价格与关联方进行交易，交易同时也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在公司同类业务中所占

比重较小，不会导致公司因该等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

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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